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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贵基金会的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

附注）的基础上，审核了贵基金会编制的《2018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

务专项信息。并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

号为和兴审字[2019]002 号。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00 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北京

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年度工作报

告应当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

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的变动情况等。编制年度工作报告是

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

护与编制和列报与年度工作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采用适当的编制基础并使

其公允反映。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对贵基金会年度财务报表实施审计的基础上，对贵基金

会编制的《2018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进行审核，对其是

否遵循了《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

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

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贵基金会是否按照相关

规定编制《2018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以及所载财务专

项信息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

致的情况获取合理保证。审核工作涉及实施审核程序，以获取相关的审核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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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

基础。

三、《2018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

1.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项 目 数 额

上年末净资产 11,802,971.25

本年度总支出 959,105.00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948,700.00

管理费用 10,405.00

其他支出 0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占前三年年末净

资产平均数额的比例）
8.04%（8.63%）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1.08%

2.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2018 年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705,000.00 元，

其中占捐赠收入总额 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列示如下：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人民币元）

用 途
现金

非现金

杨遵仪奖学金 100,000.00 奖学金

北京青基会菜百助学金 100,000.00 助学金

法学发展基金 300,000.00 中国地质大学法学发展基金

周六福珠宝文化节 180,000.0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

院珠宝文化节举办

合 计 680,000.00

3.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用于受

助人的款物

（或捐赠其

他基金会）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总计

立项、执

行、监督和

评估费用

人员 租赁房

屋、购买

和维护

固定资

产费用

宣传推

广费用

其他

小计
报酬 费用

1.希尔威矿业奖学金（限定性） 300,000.00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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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用于受

助人的款物

（或捐赠其

他基金会）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总计

立项、执

行、监督和

评估费用

人员 租赁房

屋、购买

和维护

固定资

产费用

宣传推

广费用

其他

小计
报酬 费用

2.法学发展基金（限定性） 300,000.00 121,200.00 121,200.00

3.北京青基会菜百助学金（限

定性）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4.大学生双创场地功能优化项

目（非限定性）
200,000.00 200,000.00

5.心理团体辅导和辅导员沙龙

项目（非限定性）
65,000.00 65,000.00

6.职场加油站功能升级项目

（非限定性）
65,000.00 65,000.00

7.外语学院创新创业基地建设

项目（非限定性）
50,000.00 50,000.00

合 计 400,000.00 901,200.00 - - - - - - 901,200.00

4.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 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年度公

益总支出比例
用 途

1.希尔威矿业奖学金（限定性）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300,000.00 31.62% 奖学金

2.法学发展基金（限定性）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21,200.00 12.78% 发展基金

3.北京青基会菜百助学金（限定性）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00,000.00 10.54% 助学金

4.大学生双创场地功能优化项目（非

限定性）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0,000.00 21.08% 支持大学生就业创业

5.心理团体辅导和辅导员沙龙项目

（非限定性）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65,000.00 6.85% 支持大学生思想政治建设

6.职场加油站功能升级项目（非限定

性）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65,000.00 6.85% 支持大学生就业创业

7.外语学院创新创业基地建设项目

（非限定性）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50,000.00 5.27% 创新项目建设

合 计 —— 901,200.00 94.99% ——

5.委托理财

受托人
受托人法定

代表人

受托人是否

具有金融机

构资质

委托金额 委托期限
收益确定方

式

当年实际收

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

回金额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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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投资收益

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8 年度无投资收益。

7.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关联方关系的认定标准

关联方关系是指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

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受同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

发起人、理事主要来源单位（1/5 以上理事来自该单位）、对外投资的被投

资方、共同投资方、主要捐赠人等，以及其他在实质上与基金会存在重大控

制或重大影响关系的单位或个人，构成关联方。

（2）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发起人

（3）关联方交易

无。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2018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

及的上述财务专项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遵循了《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

未发现与经我们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

不一致的情况。

五、报告使用范围说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信息，上述《2018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

专项信息应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一并阅读。

本报告仅供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2018

年度工作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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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北京和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七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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